
11 

附表一 114 學年度中信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單獨招生報名表（正表） 

姓名 報考身份 
□高職生  □綜高生

□高中畢業滿一年 □其他
准考證號碼 

(考生請勿填寫) 

性別 □男 □女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出生年月日 年   月   日 

請黏貼 

最近兩個月內 

二吋正面半身 

脫帽照片 

聯絡地址 

□□□

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： 行動電話： 

E-mail

志願表 
【請審慎選填志願順序】 

志願順序 志願系別 志願順序 志願系別 

1 2 

學歷 

(力) 

□民國   年   月 高職（高中）   科畢業 

□符合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   條第    款規定 

監護人 聯絡電話： 行動電話： 

身分證正面影印本黏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印本黏貼處 

繳驗證件 
□學歷(力)證件影本  □身分證影印本  □學業成績單

□備審資料(如自傳、讀書計畫或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等)
學業成績：

核驗程序 

(考生請勿填寫) 

(負責人蓋章) 

(一)證件檢驗 (二)編號登記

1. 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親筆填寫、詳實核對無誤，若有不實，本人願接受招生委員會處置，絕無異議。 

2. 本人願意遵守單獨招生所訂定之「考試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」暨其他有關規定。

3. 本人確已詳讀招生簡章。錄取後若報考資格或所繳之學歷證件與規定之一般資格、限考資格不符時，則自動放棄錄取

資格，絕無異議。

4. 本人保證未至 114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、技優甄審或日夜間聯合登記分發錄取校報到註冊，違者同意被取消錄取

及入學資格，絕無異議。

考生簽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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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學歷(力)證件影本及學業成績單(請浮貼) 

專 科 、 高 中 職 歷 年 成 績 單 

畢 業 證 書 影 印 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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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 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之同等學力資格認定申請書 

中信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單獨招生 

於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之同等學力資格認定申請書 

報考系別 

考生姓名 

連絡電話 

通訊地址 

申請認定項目 

(右列請擇一勾選) 

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

第 7 條 

從業或研究成果曾發表於國內外具公信力專業或學術刊物之刊物者 

具有 4 年以上工作經驗，成就優良者 

於社團法人、公益團體有具體卓越服務貢獻者 

具特殊專長或成就表現，資歷完整者 

**依上述勾選項目檢附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之相關證明文件 

考生聲明及 

簽名

本人報考資格若經查證不符合，或未經中信科技大學四技日間部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，本人

自願放棄報考資格，絕無異議。 

報考人簽名：     114 年     月     日 

以下審查欄位考生勿填 

招生系所 

初審結果 

□審查通過

□審查不通過，理由：

系主任核章： 114 年     月 日 

招生委員會 

複審結果 

□審查通過

□審查不通過，理由：

四技日間部招生委員會審議日期：114 年     月 日 

備註： 

1. 以上述身分報考者，請備妥相關證明文件連同本申請書，於本校辦理 11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單獨招生考試報名期

限內一併繳交，若採通訊報名者請於 114 年 8 月 14 日(星期三)前郵寄至 74448 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 號，中信

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四技日間部招生委員會 收」，逾期(以郵戳為憑)不予受理。

2. 經本校四技日間部招生委員會審議後，審查結果將由教務處電話通知；若審議未通過者視同資格不合給予退件，

其所繳交資料原件請考生至教務處領取。如逾報考當學期而未領過，資料逕於以銷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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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 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名之考生切結書 

中信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單獨招生 

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名之考生切結書 

考生姓名： 

報考系別： 

   考生報名中信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單獨招生考試。因係依採

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，經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得准其以

同等學力報考。本人聲明所繳交資料及證明文件均確實無訛。如有偽造、變

造或記載不實者，願依簡章規定取消錄取及入學資格，並自行承擔所有相關

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 

此致  中信科技大學 

考生親簽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行動電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立書日期：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

備 註： 

1. 本切結書須於本校辦理 11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單獨招生考試報名期限內一併繳交。

2. 本切結書僅限考生採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報名者，繳交報考資格及相關證件認定使用。




